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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基于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一切原始文件、副本

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有关文件的印章和签字均真实、有效，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均与正本或原始

材料一致。

本所及具体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2025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董事会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1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

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二） 2025 年 8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公告了《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5 年 9 月 23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公告了《关于增加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股东大会

通知和补充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届次、召集人、合法合规性、召开的日

期和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

登记事项以及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内容。

（三）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5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15 时在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5 号楼北京文津国际酒店四层会议室召开，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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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长王翼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系统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10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审议

事项与通知公告中列明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以及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过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共 727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31,383,4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2334%。

其中，通过现场会议及视频会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

共 3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73,422,831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2.1670%；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724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57,960,5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664%。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

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

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二） 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以及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包括委托代理人）共 722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 15,045,424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0556%。其中，通过现场会议及视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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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包括委托代理人）共 0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 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 722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5,045,424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1.0556%。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四）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经查验，除公司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本所律师也以现场或远程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均符合《公司法》《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并按照《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

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公司在网络投票截止后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

表决结果。

（二） 表决结果

经核查，根据公司合并统计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借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114,706,4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9.5742%；反对票 2,387,7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320%；弃权票 114,289,2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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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委托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11%。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均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不含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司股 大会第事规第》和《 司章第Ơ的有关规定ɕ次股东大֘决结᷆੠有᭢。ᵐ股ᒹ㛒䈀ȴ所律 律ᐈ퐀᠀㇆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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